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參模交訴字第1號（中檢109年度參模偵字第1、2號）公共危險等案件，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審前會議
壹、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11月27日下午2時30分（星期五）
貳、地    點：第一辦公大樓六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
尚庭長安雅、王法官怡蓁、陳檢察官信郎、王檢察官淑月、郭檢察官逵、辯護人陳冠銘律師、辯護人陳建三律師、孫科長立文、鐘股長麗芳、莊股長玉惠、楊書記官雯君(紀錄)、法助長蔡昆成。
肆、討論事項如下： 
一、檢察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被告之陳述或答辯。
(一)、犯罪事實：
黃家瑜為下列犯罪行為：
1. 於民國105年8月23日凌晨，在臺中市梧棲區梧南國小附近友人住處，飲用補藥酒及啤酒後，基於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4時餘許，駕駛車牌號碼5269-KB號自小客車（下稱）甲車，沿臺中市梧棲區梧南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欲返家，於同日5時30分許，行經梧南路50號前時，因蛇行致甲車之右後照鏡及車身先後撞擊在路旁行走之趙東男及吳雅雯，致趙東男、吳雅雯分別受傷（吳雅雯受傷部分未提出告訴），嗣後警方調閱監視器查獲黃家瑜，並於同日8時40分許，對黃家瑜進行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4毫克。
2. 明知肇事致趙東男、吳雅雯受傷，未採取適當之救護措施，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行駕車離開現場返家。後趙東男經送往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下稱大甲光田醫院）進行急救，延至同日7時許，因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致休克不治死亡。
(二)、所犯法條：
1.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嫌。
2.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嫌。
(三)、被告之答辯
1.就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涉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部分，被告願自白認罪。
2.就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涉嫌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部分：被告雖於民國(以下同)105年8月23日凌晨有酒後駕車之事實，惟因其已泥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4毫克），反應遲鈍、定向力及感覺等均產生嚴重障礙。是本件客觀上雖有肇事致人死傷之事實，惟因被告酒後之視力、感觀、知覺等能力均明顯下降，主觀上不知其有肇事，即無肇事逃逸之故意，核與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二、本案之爭點：
1.被告有無肇事逃逸之故意。
2.被告犯行是否構成情堪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
三、雙方預定聲請調查證據項目、待證事實，及其範圍、次序及方法。
■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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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
(1) 為查明本案被告犯行是否構成情堪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聲請詢問被告。
■ 調查證據範圍、次序及方法：
(1) 本件調查證據之範圍及訴訟攻防經檢、辯討論以既有卷證內容為限，並於開審陳述時檢、辯雙方均以提出簡報方式為之。就調查證據範圍、次序、方法及所需時間，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時會再詢問檢、辯意見，而調查證據之次序，則先調查不爭執事項，以建立前提事實，讓國民法官得以快速進入狀況，並先由公訴人檢察官為之，再由辯護人為之。
(2) 關於不爭執事項之調查方式（是否由檢、辯雙方一同提出合意書面，或由檢方彙整相關書證資料後提出偵查統合報告書），及其調查次序（是否在詰問證人前為之），其討論結果係由檢方彙整相關書證資料後提出偵查統合報告書，其調查次序則於詰問證人前為之。

(3) 就量刑證據調查，其量刑參考資料由法院提供，並由辯護人聲請詢問被告，以查明被告犯行是否構成情堪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
四、雙方對聲請調查證據之意見。
1.檢察官、辯護人同意將勘驗之光碟列為不爭執事實進行調查。
2.辯護人：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惟無法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肇事逃逸罪之犯行。
五、其餘討論事項：
(1) 選任國民法官程序係依國民法官法（下同）第29條採「先問後抽」模式，或依第30條採「先抽再問」模式？
■討論結果：採原則性「先問再抽」之方式。由於候選國民法官到庭會再填壹份到庭調查表（內容會先知悉本案案情），並於當場掃瞄內容予檢、辯雙方知悉，並就其候選國民法官填寫之內容，選擇可能有偏頗、難期公正之虞之候選國民法官為個別詢問來進行拒卻，後續再進行抽選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2) 檢辯於候選國民法官個別詢問中、開審陳述中得否提出異議？
■討論結果：依國民法官法第26條第1項由法院先職權詢問，以排除難期可公正審判之國民法官，並讓檢、辯雙方補充詢問，如有不當，法院會予以制止，並請盡量不要異議，以免造成候選國民法官負擔。
(3) 事前寄送之調查表結果及候選國民法官名冊，法院會先進行篩選，並於選任程序2日前讓檢、辯雙方知悉。
(4) 不選任裁定是於詢問完個別候選國民法官後即逐一宣示，或是等候詢問完全部候選國民法官之後再一併為之？
■討論結果：詢問完全部候選國民法官之後一併為之。
(5)審前說明之內容預擬（包含起訴罪名構成要件之法律名詞解釋），檢辯就審前說明如有建議事項，可於準備程序提出。
(6)檢察官及辯護人彼此任務分工之討論。
■討論結果：
檢察官：王檢察官淑月負責陳述起訴事實、開審陳述、證人詰問及被告訊問；郭檢察官逵則負責爭點整理、調查證據之聲請、犯罪事實與量刑之論告。

辯護人：陳建三律師負責開審陳述，陳冠銘律師負責詰問證人，辯論部分則由二位律師一起為之。
(7)雙方準備書狀最後提出期限及說明電子檔交付方式？
■討論結果：辯方將於12月4日前提出，以E-MAIL方式交付。
(8)被告是否於選任期日到庭？
■討論結果：否。
(9)確認檢辯於選任期日當天提早到院時間（檢閱候選國民法官到庭   

調查表）。
■討論結果：檢、辯雙方於當日早上9時到庭即可，毋庸提早到庭。
伍、散會。
                                      主席：尚安雅












  紀錄：楊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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